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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大常委会：

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《广州市

白云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

专项报告》，并形成了审议意见。区政府高度重视，对照审议意

见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结合白云区工作实际，逐条认真推进落实，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。

（一）严格落实资产管理各项制度，规范资产管理

以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738 号令）

为准绳，以《白云区区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

（云财〔2022〕80 号）和《白云区区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
处置管理办法》（云财〔2023〕71 号）为工作依据，指导各行政

事业单位严格落实资产管理各项制度，理顺资产管理主体、职责、

程序和权限，建立健全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内部控制制度，促

进国有资产管理的法治化、规范化和程序化。严格资产处置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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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，规范资产处置管理，重点关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

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、资产处置收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。

（二）加强基础管理，夯实资产管理家底根基

一是组织各部门开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编报以及月

报上报工作。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工作纳入制度化、规范

化、常态化管理轨道，建立健全数据会审、考核机制，多措并举

夯实数据基础。二是强化国有资产数字化管理手段。在国有资产

管理方式和内容上，以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为抓手，利

用信息化平台和手段，加强数字化系统运行和完善，将系统真正

运用到日常基础管理，构建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前后衔接，预

算、政府采购、资产管理环环相扣的闭环管理体系。

二、做好公建配套接收管理指导，进一步提升我区公共服务

水平。

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大，单位接

收的公建配套已成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来源的重要方式之

一。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公共服务水平，用好管好公建配套资产，

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，指导接收单位对白云区行政区

域内新建居住区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（教育、医疗卫生、文化、

体育设施和行政管理设施、服务设施、福利设施、公园及市政公

用设施）按规定进行移交、登记和使用管理。并指导单位接收的

公建配套属于行政事业单位资产，使用和处置共同遵守《白云区

区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《白云区区属行政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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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接收公建配套的单

位验收使用后，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确认资产价值，同

步录入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系统，做到账实相符，账账相符，

避免形成账外资产。

三、开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培训，进一步强化行政事

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责任意识。

为进一步强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责任意识，切

实转变“重资金、轻资产”“重有形、轻无形”“重增量、轻存量”

观念，组织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区直各单位开展行政事

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培训，督促资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法

规、制度，注重学用结合，进一步提高资产管理水平。对于重点

行业资产展开重点培训，如卫健系统，仔细讲解资产自用、出租、

出借、无偿划转、报废报损等使用管理、处置管理方面的程序及

审批权限，要求各单位未经审批不得擅自处置、出租资产，强调

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应当用于本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，用于保障

事业发展、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，厉行节约，非必要不得采用租

赁办公用房或者业务用房。


